

关于《和田地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和田地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和行办规〔2023〕4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23年7月5日印发实行，已实行两年多的时间，保障农村供水安全，促进乡村振兴。现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供水保障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拟对《办法》相关条款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一、制定目标
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报装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用，以及开关闸费、竣工核验费、竣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测费、勾头费、水钻工程费、碰头费、出图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用。
二、制定过程和制定依据
（一）制定过程
《和田地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发前已征询相关行业部门及各县市相关部门意见。
（二）制定依据
根据2025年自治区整治居民水电气计量不准确、收费不规范问题专项行动工作安排，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厅、电力公司关于印发《自治区水电气民用“三表”监管工作协调联络长效机制》的通知（新市监量〔2025〕55号）等文件精神，参照《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行业不合理收费的通知》（新发改规〔2021〕16号）中“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费。严禁向用水单位或个人收取供水计量装置费用。”的规定，拟对《办法》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107号）及水利部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审核要点（2025年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农村供水工程原则上不允许由村（居）委会等非专业机构管理），拟对《办法》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制定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协调情况
本《办法》涉及地区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委、新疆地矿局第十地质大队、国网和田供电公司。地区水利局于2025年10月21日函至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对提出意见建议内容部分进行了修改完善。
四、发文范围
该《办法》拟文至地区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卫健委、新疆地矿局第十地质大队、国网和田供电公司、各县市人民政府。
五、主要内容
（一）对第二十七条【用水户义务】中的“入户设施归用水户所有，更换水表、水龙头、入户管线等入户设施，由用水户出资解决。新增用水户入户设施，由用水户投工投劳，产生费用由用水户承担。”内容进行修改，修改为“入户设施归用水户所有，更换水龙头、入户管线等入户设施，由用水户出资解决。新增用水户入户设施（不含水表），由用水户投工投劳，产生费用由用水户承担。”
（二）对第三十条【水费收缴】中的“（一）各村、企事业单位、学校应安装计量设施；供水进户的应安装水表，以表计量。”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改为“（一）各村、企事业单位、学校应安装计量设施；供水进户的应安装水表，以表计量。计量设施（水表）“首次强制鉴定，限期使用，到期轮换。”
二、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通知》（办农水〔2024〕107号）及水利部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审核要点（2025年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农村供水工程原则上不允许由村（居）委会等非专业机构管理），拟对《办法》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对第十五条【管护主体】中的“规模化供水工程的产权所有者，应当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委托专业的供水管理企业负责供水工程的运行管护，水行政机关要加强监督管理。”、“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的产权所有者，可以确定由专业的供水管理企业或者基层水利管理单位、村民（居民）委员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个人等负责供水工程的运行管护。”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修改为“农村供水工程的产权所有者，应当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机构或者委托专业的供水管理企业负责供水工程的运行管护，水行政机关要加强监督管理。”
（四）对第十六条【多样化管理】中的“（一）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100立方米或供水人口为1000人以上的集中农村供水工程，由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机构管理；具备条件的县市可以采取城乡供水一体化运营管理模式。（二）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100立方米或供水人口为1000人以下的集中农村供水工程，由受益范围内的基层水利管理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修改为“（一）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100立方米或供水人口为1000人以上的集中农村供水工程，由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机构或者专业供水管理企业管理；具备条件的县市可以采取城乡供水一体化运营管理模式。（二）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100立方米或供水人口为1000人以下的集中农村供水工程，由受益范围内的基层水利管理单位或者专业供水管理企业管理。”
（五）对第三十八条【责任制和服务管理体系】中的“单村供水工程如果不是由饮水户协会管理的，则应成立村民评议委员会，接受用户监督，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供水管理人员的报酬和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和完善，修改为“农村供水工程管理者接受用户监督，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六）第四十条【用语含义】中的“（八）农村供水工程管理者是指负责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管理的管理单位、组织和个人，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用水协会或组织、管理人员。”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修改为“（八）农村供水工程管理者是指负责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管理的管理单位、组织和个人，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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